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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 
 
 
實 施  

《 2 0 0 8 年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》 修 訂 了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， 並 訂

立 一 套 新 規 例  ─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例 》 ， 以 引 入 一 套 新 制 度 來

監 管 小 型 工 程 的 進 行 ， 即 “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＂ 。 因 此 ， 在 《 建 築 物

條 例 》 內 ， 除 了 現 行 制 度 （ 即 在 展 開 建 築 工 程 前 須 事 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批 准 及 同 意 ） 外 ， 現 根 據 上 述 修 訂 條 例 及 新 規 例 加 入 了 一 套 較 現

行 制 度 為 簡 化 的 訂 明 規 定 。 “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＂ 於 2010 年 12 月 31

日 實 施 。  

 

小 型 工 程 的 分 級  

2 . 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引 入 了 一 個 新 的 建 築 工 程 類 別 ， 名 為 “ 小 型 工

程 ＂ ， 並 引 入 進 行 這 些 小 型 工 程 的 “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＂ 新 名 冊 。

就 小 型 工 程 而 言 ， 可 以 免 除 須 事 先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圖 則 及 同 意

展 開 工 程 的 規 定 。 小 型 工 程 按 其 性 質 、 規 模 、 複 雜 程 度 及 引 致 的 安 全

風 險 ， 分 為 3 個 級 別 ：  

(a)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是 較 為 複 雜 的 小 型 工 程 ， 例 如 興

建 室 內 樓 梯 連 接 兩 個 樓 層 ；  

(b) 第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是 複 雜 程 度 相 對 較 低 的 小 型 工

程 ， 例 如 修 葺 外 牆 ； 及  

(c)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涵 蓋 小 規 模 的 小 型 工 程 ， 主 要

為 一 般 的 家 居 裝 置 ， 例 如 豎 設 支 承 空 調 機 的 支 架 。  

3 . 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例 》 附 表 1 已 就 各 種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作

出 描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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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化規定  

4 .   小 型工程可 根據“小型工程監管制度” 的簡化規定來進行 ，以

替代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的做法。有關規定已在下表

中列出，以供參考：  

規定  

涉及的  

小型工程  第 I 級別  第 II 級別  第 III 級別  

(獲委任人的 )  

委任  

 

 

訂明建築專業人

士負責設計及監

督工程；及  

訂明註冊承建商

負責進行工程  

 訂明註冊承建商負責製備和呈交

圖則及文件，以及監督和進行工

程  

呈交  認可人士  訂明註冊承建商  

 

 

工程展開通知書；及  

完工證明書  

 

 

訂明註冊承建商  

 完工通知及   

證明書  

訂明建築專業人士  ：認可人士  [（如有需要時）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及／或註冊

岩土工程師  ]  

訂明註冊承建商  ：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、註冊專門承建商或註冊小型工程

承建商    

 

5 .  簡化規定的流程及所須呈交的文件已於附錄 A 內概述。  

6 .  附錄 B 載有一些規定及一般指引，用以簡化及加快所呈交資料

的處理。附錄 C 表列了適用於簡化規定的指明表格及標準表格。  

 

一般提示  

7 .   根據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例》第 5 5 條的規定，就任何第 I

級別小型工程獲委任的認可人士，必須向訂明註冊承建商提供一份根

據簡化規定呈交的訂明圖則、工程詳圖及（根據要求的）監工計劃書

的副本，以備存於地盤內。認可人士亦應提醒訂明註冊承建商備存一

份屋宇署就 “工程展開通知書 ”發出的認收信的副本於地盤內，以供屋

宇署人員檢查。  

______ 

______ 

______ 



 - 3 -
 
 

8 .   若 有 關 小 型 工 程 涉 及 大 廈 公 用 部 分 ， 認 可 人 士 須 提 醒 “ 安 排 進

行 該 工 程 的 人 ＂ 留 意 該 大 廈 公 契 下 的 民 事 法 律 責 任 。 認 可 人 士 亦 須 就

擬 進 行 的 小 型 工 程 知 會 有 關 大 廈 的 管 理 公 司 、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或 相 關 的

業 主 。  

9 .  認 可 人 士 應 提 醒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採 取 合 適 的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妥 善

處 置 有 關 的 建 築 廢 料 。  

1 0 .  如 須 呈 交 監 工 計 劃 書 ，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及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應

留 意 必 須 符 合 《 監 工 計 劃 書 的 技 術 備 忘 錄 》 及 《 地 盤 監 督 作 業 守 則 》

的 規 定 。  

1 1 .  當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不 再 就 第 I 級

別 小 型 工 程 獲 委 任 或 提 名 為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時 ， 須 在 不 再 獲 委 任 或

提 名 當 日 後 的 7 天 內 呈 交 標 準 表 格 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。 當 訂 明 註 冊 承

建 商 不 再 就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獲 委 任 時 ， 亦 須 在 不 再 獲 委 任 當 日 後 的

7 天 內 將 指 明 表 格 交 付 認 可 人 士 ， 而 認 可 人 士 須 在 接 獲 該 表 格 後 7 天

內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有 關 表 格 。  

 

關 乎 招 牌 的 小 型 工 程  

1 2 .   為 方 便 識 別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而 豎 設 或 改 動 的 招 牌 及 那 些 違 例 招

牌 ， 現 建 議 在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而 豎 設 或 改 動 的 招 牌 上 ， 展 示 小 型 工 程 呈

交 編 號 。 展 示 這 些 編 號 的 標 準 及 指 引 已 載 錄 於 附 錄 D 內 。 對 那 些 事 先

已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及 同 意 而 豎 設 或 改 動 的 招 牌 ， 在 《 認 可 人

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2 6 中 亦 有 類

似 的 建 議 安 排 。  

 

關 乎 屋 頂 上 無 線 電 通 訊 站 、 天 線 或 收 發 器 的 小 型 工 程  

_ 

1 3 .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參 考 附 錄 E 中 關 乎 屋 頂 上 無 線 電 通

訊 站 、 天 線 或 收 發 器 的 小 型 工 程 的 資 料 。  

_____

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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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＂的 檢 查 及 核 證  （一 般 稱 為“家 居 小 型 工 程

檢 核 計 劃 ＂）  

1 4 .   眾 所 周 知 ， 一 些 用 作 適 意 設 施 的 違 例 小 型 構 築 物 ， 為 配 合 家 居

的 實 際 需 要 ， 可 能 在 “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＂ 全 面 實 施 前 （ 即 2 0 1 0 年

1 2 月 3 1 日 前 ） 已 經 完 成 ， 當 中 包 括 支 承 空 調 機 或 冷 卻 水 塔 的 金 屬 支

架 、 晾 衣 架 及 小 型 簷 篷 。 這 些 構 築 物 是 稱 作 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

程 ＂ ， 而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例 》 附 表 3 已 就 此 作 出 描 述 。 根 據
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新 的 第 3 9 C 條 及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例 》 第 6 2

條 的 規 定 ， 可 委 任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、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

1或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進 行 檢 查 ，核 證 有 關 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

2程 ＂ 在 結 構 上 安 全 並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。 這 3 類 違 例 小 型 構

築 物 經 核 證 後 ， 除 非 安 全 狀 況 有 變 ， 否 則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不 會 對 其 採 取

執 法 行 動 。 該 等 小 型 構 築 物 在 獲 得 核 證 前 ， 可 能 需 要 進 行 改 動 及 ／ 或

鞏 固 工 程 。  

1 5 .  「家 居 小 型 工 程 檢 核 計 劃 」 下 處 理 文 件 的 步 驟 的 流 程 圖 及 所 須

呈 交 的 文 件 已 在 附 錄 A 列 出 。  

 

不 會 轉 介 圖 則  

1 6 . 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進 行 小 型 工 程 及 就 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＂ 的

檢 查 及 核 證 而 呈 交 到 屋 宇 署 的 文 件 ， 將 不 會 如 “ 中 央 處 理 建 築 圖 則 ＂

制 度 下 的 文 件 般 被 轉 介 到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。 如 擬 進 行 的 小 型 工 程 涉 及 其

他 政 府 部 門 的 管 轄 範 疇 ， 認 可 人 士 或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須 分 別 與 相 關 的

政 府 部 門 商 討 及 取 得 其 所 需 的 批 准 或 同 意 。  

 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

備註 1 : 就 A 類型小型工程、E 類型小型工程或第 III 級別中的第 3.25, 3.27,  
3.28,  3.29,  3.34,  3.35,  3.36,  3.37 或  3 .38 項小型工程而註冊的註冊小型

工程承建商。 

備註 2 : 《建築物條例》第 14(1) 條及《建築物（管理）規例》第 25 條除外。  

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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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 會 收 取 呈 交 費 用  

1 7 .  所 有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及 就 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＂ 的 檢 查 及 核

證 而 呈 交 的 文 件 ， 屋 宇 署 不 會 收 取 呈 交 費 用 。  

 

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之 技 術 指 引  

1 8 .   屋 宇 署 已 印 備 《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之 技 術 指 引 》 ， 為 註 冊 承 建

商 及 建 築 行 業 從 業 員 提 供 有 關 符 合 簡 化 規 定 的 詳 細 指 引 。 這 些 指 引 已

上 載 屋 宇 署 網 頁 （ http://www.bd.gov.hk） 的 “ 刊 物 ＂ 欄 下 “ 作 業 守 則 及

設 計 手 冊 ＂ 部 分 。  

 

1 9 .   本 署 已 向 註 冊 承 建 商 發 出 內 容 相 若 的 作 業 備 考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 

 

 

檔 號  ：  BD GP/BORD/113 

   
初 版  ：  2 0 1 0 年 1 2 月 （ 助 理 署 長 ／ 支 援 ）  
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1 2 年 6 月 （ 助 理 署 長 ／ 機 構 事 務 ）  

( 修 改 附 錄 B 及 C )  
 

 



附 錄 A  
（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 APP-147）  

 
 

處 理 所 呈 交 的 小 型 工 程 及  

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＂ 的 檢 查 及 核 證 文 件 的 行 政 程 序  

 

 

處 理 所 呈 交 的 小 型 工 程 文 件  

1 .  處理就小型工程所呈交的文件的一般步驟如下：  
 

 

呈交所需文件 
 

呈交補充資料 
 

 

 
獲委任人 

       

       

核實所有擬進行

的工程屬於 

“小型工程＂? 

 

是 

發出認收信給 
獲委任人 

否
需要補充資料? 

   
建築事務監督 

 

 

 
是 

 
 

 

 

 

 
有足夠時間讓 

獲委任人 
提供補充資料? 

 
否

 

 

 

 
 

 
是 

 
 

 

  
知會／發信給 
獲委任人要求 
提供更多資料 

 

否

知會／發信給獲委任人 
表示所呈交的文件 
不獲處理及其原因 

 

  

信件副本發給“安排進行該工程的人＂ 
 

 
 

 

       

 
 
備註：  

(i) 上 述 認 收 信 將 附 有 一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呈 交 編 號 ， 例 如

MW101200001。 這 個 呈 交 編 號 是 用 來 識 別 所 呈 交 的 整 套 資 料 ， 並

須在所有日後的通信中使用；及  

(ii)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須 保 存 所 有 相 關 的 文 件 ， 例 如 地 盤 監 工 記 錄 、

結 構 計 算 資 料 、 測 試 報 告 及 證 書 等 ， 在 被 要 求 時 提 供 予 建 築 事 務

監督。請參考《建築物（小型工程）規例》第 56 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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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須 呈 交 的 文 件  

第 I 及  
第 II 級別  

工程展開通知書  
(a)  指明表格* 
(b)  照片  
(c)  已着色的訂明圖則及工程詳圖  
(d)  監 工 計 劃 書 （ 根 據 《 監 工 計 劃 書 的 技 術 備 忘 錄 》 的 要

求，只適用於第 I 級別）；及  
(e) 1其他相關文件 （如有）  

完工證明書  
(a)  指明表格* 
(b)  照片  
(c)  經修訂並已着色的訂明圖則及工程詳圖，以顯示那些 輕

微偏離之處（如有，詳情請參考第 2 段）；及  
(d)  2其他相關文件 （如有）  

第 III 級別  

完工通知及證明書  
(a)  指明表格* 
(b)  照片  
(c)  已着色的圖則或工程描述；及  
(d) 2其他相關文件 （如有）  

* 指明表格已表列在《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

備考》APP-60附錄A及本作業備考附錄C中。  
1  備註 :  例如岩土評估、土地勘測報告、結構計算資料、測試報告及證書等  
2備註

 
: 例如建築物料及產品明細表、測試報告及證書等 

 
已 完 工 的 小 型 工 程 的 輕 微 偏 離 之 處 及 新增 小 型 工 程 項目 

2 .  在 收 到 屋 宇 署 就 “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＂ 發 出 的 認 收 信 後 ， 獲 委 任 人

為 配 合 實 地 情 况 ， 可 能 需 要 輕 微 修 訂 其 計 劃 書 。 如 相 對 先 前 呈 交 的 訂 明

圖 則 及 工 程 詳 圖 的 輕 微 偏 離 之 處 ， 並 不 影 響 原 先 的 設 計 假 定 ， 及 與 已 呈

交 的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工 程 描 述 仍 然 相 符 （ 包 括 數 量 上 的 減 少 ） ， 獲 委 任

人可在完工後，把經修訂的圖則及詳圖連同“ 完工證明書＂一併呈交。  

3 .  然 而 ， 如 那 些 修 訂 影 響 了 原 先 的 設 計 假 定 ； 或 與 先 前 呈 交 的 小 型

工 程 項 目 的 工 程 描 述 不 符 （ 包 括 數 量 上 的 增 加 ） ； 或 涉 及 新 增 小 型 工 程

項 目 ， 須 在 不 少 於 工 程 展 開 之 日 7 天 前 ，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呈 交 一 份 新 的

“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＂ 。 為 簡 化 有 關 的 文 件 ， 可 考 慮 使 用 為 新 增 小 型 工 程

項 目 而 設 的 指 明 表 格 ， 以 便 在 同 一 份 文 件 中 加 入 這 些 新 增 項 目 。 除 了 使

用 不 同 的 指 明 表 格 外 ， 其 他 所 須 呈 交 的 文 件 與 呈 交 “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＂

時 相 若 ， 而 經 修 訂 的 訂 明 圖 則 及 詳 圖 上 所 有 擬 進 行 的 小 型 工 程 （ 包 括 新

增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） 必 須 填 上 顏 色 ， 並 須 加 以 區 分 那 些 新 增 項 目 ， 以 資 識

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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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理 所 呈 交 的 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＂ 的 檢 查 及 核 證 文 件  

4 .  處 理 就 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＂ 的 檢 查 及 核 證 所 呈 交 的 文 件 的

一般步驟如下：  
 
 

安排進行 
該項檢查的人 

 
委任建築專業人士／註冊承建商

檢查該小型構築物 

 

獲委任人 
 
 進行檢查以確認 

該構築物屬於 
“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＂ 

是 

該經檢查的 “訂明建築物或 
建築工程＂在結構上是安全的 

是 

完成檢查後的 14 天內 
(如涉及改動或鞏固工程，亦須在

該小型工程完成後的 14 天內)，
 

向建築事務監督呈交 
指明表格(表格 MW06 )， 

 
連同顯示該經檢查的 “訂明建築

物或建築工程＂的實況的照片及

描述，及(如有)已着色的 
小型工程圖則或工程描述， 

 
以核證該“訂明建築物或建築 
工程＂在結構上是安全的及 

3符合《建築物條例》 的規定 

建築事務監督  在核實已提交的主要資料後， 
發出認收信。 

否 可為該構築物 
進行改動／鞏固工程 

是 

知會“安排進行該項檢查的人＂，

在再進行檢查前， 
須委任訂明註冊承建商， 
為該構築物根據簡化規定 

進行改動／鞏固工程 

委任訂明註冊承建商 
根據簡化規定就該構築物 

進行改動／鞏固工程 

 

     

 
 

知會“安排進行該項檢查的人＂，

這計劃並不適用於該構築物 
 

 
 

否
該構築物屬於 

伸出外牆不多於 750 毫米的 
非混凝土建造的簷篷 

 

否

 是  

否

 

 

 
 

 

 

  

 

 

    
  

  

    
  

  

    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3 備註 :《建築物條例》第 14(1) 條及《建築物（管理）規例》第 25 條除外 
 
已呈交的指明表格、圖則及文件的輕微修訂  

5 .  在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DM-14 中 提 及 的 行 政 程 序 並 不 適 用 於 就 小 型 工 程 及 “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

築 工 程 ＂ 的 檢 查 及 核 證 所 呈 交 的 資 料 。 然 而 ， 視 乎 個 別 情 況 而 定 ， 屋 宇

署 可 安 排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或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對 已 呈 交 的 指 明 表 格 、 圖

則及其他文件作出輕微修訂。  
 
（2010 年 12 月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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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B  

（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 APP-147）  
 
 

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下 所 呈 交 的  

圖 則 及 文 件 的 規 定 及 指 引  

 
 
 為 加 快 處 理 ， 根 據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簡 化 規 定 所 呈 交 的 圖 則 及

文 件 須 符 合 以 下 的 規 定 及 指 引 :  

1 .  小 型 工 程 的 每 份 圖 則 及 截 面 圖 ， 須 以 不 小 於 1:100 的 比 例 繪 製 。

每 份 區 劃 圖 ， 須 以 不 小 於 1:500 的 比 例 繪 製 。 請 參 考 《 建 築 物

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例 》 第 3 8 條 。  

2 .  所 呈 交 的 照 片 必 須 清 晰 地 顯 示 有 關 處 所 在 緊 接 該 工 程 展 開 前 及 完

工 後 的 實 際 狀 況 ， 請 參 考 《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例 》 第 30(b)、

31(b)、32(b)、33(b)、34(b)、35(b)及 36(c)條 。 “ 施 工 前 ＂ 的 照 片

是 用 於 證 明 擬 進 行 的 小 型 工 程 未 有 在 呈 交 小 型 工 程 相 關 文 件 之 前

展 開 ， 而 “ 完 工 後 ＂ 的 照 片 則 用 於 識 別 已 完 成 的 工 程 （ 特 別 是 第

I I I 級 別 的 小 型 工 程 ， 因 為 此 類 工 程 的 文 件 未 必 附 有 有 關 小 型 工 程

的 圖 則 ）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4 R 尺 寸 的 照 片 可 予 接 受 。 為 方 便 理 解 和 比

較 實 地 的 情 況 ， 關 於 同 一 位 置 的 “ 施 工 前 ＂ 和 “ 完 工 後 ＂ 的 照 片

應 從 相 同 的 角 度 拍 攝 。 圖 則 上 應 加 上 記 號 ， 以 顯 示 照 片 的 拍 攝 角

度 及 照 片 編 號 。  

3 .  對 於 整 幢 樓 的 樓 宇 修 葺 及 排 水 管 修 葺 工 程 ，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或

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（ 視 乎 個 案 而 定 ） 應 在 訂 明 圖 則 上 ， 清 晰 地 註 明

有 關 工 程 的 詳 情 及 位 置 。 就 此 ， 能 顯 示 有 關 的 外 立 面 、 排 水 系 統

及 處 所 大 範 圍 情 況 的 廣 角 照 片 可 予 接 受 。 如 在 訂 明 圖 則 上 已 清 晰

地 註 明 小 型 工 程 的 詳 情 及 位 置 ， 則 無 須 呈 交 特 寫 照 片 以 顯 示 有 關

小 型 工 程 涉 及 的 每 個 部 位 或 位 置 的 情 況 。  

4 .  認 可 人 士 須 在 圖 則 及 文 件 上 清 晰 地 提 供 小 型 工 程 或 “ 訂 明 建 築 物

或 建 築 工 程 ＂ 的 位 置 及 地 址 。 建 議 使 用 有 關 處 所 在 差 餉 物 業 估 價

署 發 出 的 “ 徵 收 差 餉 及 / 或 地 租 通 知 書 ＂ 上 所 載 的 地 址 。  

5 .  所 有 補 充 文 件 須 與 標 準 表 格 M W 3 3 一 併 呈 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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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已 着 色 的 圖 則 建 議 尺 寸 盡 量 不 大 於 A3。  

7 . 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應 參 考 在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DM-10 附 錄 A 第 ( 1 ) - ( 3 ) 段 中 有 關 圖 則 標

準 的 一 般 指 引 ， 但 第 3(i)段只 適 用 於 大 於 A3 尺 寸 的 圖 則 。  

 

 

*  為 方 便 聯 絡 ，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及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應 確 保 他 們 於

屋 宇 署 註 冊 組 登 記 的 聯 絡 資 料 是 正 確 及 最 新 的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（2012 年 6 月修訂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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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C  

（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 APP-147）  
 
 

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下 的 指 明 表 格 及 標 準 表 格 一 覽 表  
 
 
 適 用 於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的 指 明 表 格 及 標 準 表 格 在 下 表 中 列

出 。 這 些 表 格 可 從 屋 宇 署 網 址 (www. bd.gov.hk) 下 載 或 於 辦 公 時 間 內

在 九 龍 彌 敦 道 750 號 始 創 中 心 12 樓 屋 宇 署 總 部 的 收 發 處 索 取 。  

 
指 明 表 格 ：  

表 格 編 號  標 題  
發 出 ／ 修 訂  

日 期  

MW01 
簡 化 規 定 下 的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（ 有 委

任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）  
 

 

 

2012年6月  

 

 

 

 

MW02 
簡 化 規 定 下 的 小 型 工 程 完 工 證 明 書 （ 有 委

任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）  

MW03 
簡 化 規 定 下 的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（ 沒 有

委 任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）  

MW04 
簡 化 規 定 下 的 小 型 工 程 完 工 證 明 書 （ 沒 有

委 任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）  

MW05 
簡 化 規 定 下 的 第 I I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完 工 通 知

及 證 明 書  

MW06 
檢 查 及 核 證 訂 明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工 程 的 通 知

書  

MW07 
簡 化 規 定 下 註冊結構工程師，註冊岩土工程師

或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更 改 委 任 通 知 書  

MW08 
簡 化 規 定 下 認 可 人 士 或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的 更

改 委 任 通 知 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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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明 表 格 （ 續 ） ：  

表 格 編 號  標 題  
發 出 ／ 修 訂  

日 期  

MW09 

簡 化 規 定 下 已 獲 委 任 的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

提 名 另 一 位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在 暫 時 不 能

行 事 期 間 代 為 行 事 的 通 知 書  
 

2012年6月  

 

 

MW10 
簡 化 規 定 下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不 再 獲 委 任 的

通 知 書  

MW11 
簡 化 規 定 下 的 新 增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

（ 有 委 任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）  

MW12 
簡 化 規 定 下 的 新 增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

（ 沒 有 委 任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）  

 

 
標 準 表 格 ：  

表 格 編 號  標 題  
發 出 ／ 修 訂  

日 期  

簡 化 規 定 下 訂 明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不 再 獲 委 任

或 提 名 的 通 知 書  
MW31  

2012年6月  

 

簡 化 規 定 下 有 關 豎 設 或 改 動 招 牌 的 第 I I I 級

別 小 型 工 程 的 呈 交 編 號 申 請 書  
MW32 

MW33 

 

 

 

 

 

（2012 年 6 月 修 訂 ） 

呈 交 簡 化 規 定 下 的 補 充 文 件 或 資 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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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D 2/9876/10 

BD 2-3/9876/10(6)

MW101212345最少 
35 毫米 

MW101254321最少 
35 毫米 

 
 
 
 
 

附 錄 D  
（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 APP-147）  

 

 

在 招 牌 展 示 小 型 工 程 呈 交 編 號 或  

屋 宇 署 參 考 編 號 的 標 準 及 指 引  
 

 

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極 力 建 議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及 註 冊 一 般 建 築 承

建 商 ， 在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而 豎 設 或 改 動 的 招 牌 及 事 先 已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批 准 及 同 意 而 豎 設 或 改 動 的 招 牌 上 ， 分 別 展 示 小 型 工 程 呈 交 編 號 及

屋 宇 署 參 考 編 號 ， 以 識 別 上 述 招 牌 與 違 例 招 牌 。 展 示 這 些 編 號 的 標 準

及 指 引 如 下 ：  

1 .   在 以 下 情 況 時 ， 應 以 黑 色 英 文 字 母 及 數 目 字 ， 配 以 白 色 底 色 （ 亦

即 白 底 黑 字 ） ：  

(i) 在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而 豎 設 的 招 牌 上 ， 應 展 示 其 小 型 工 程 呈 交

編 號 ， 例 如 MW101212345；  

(ii) 在 事 先 已 獲 得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及 同 意 而 豎 設 或 改 動 的 招

牌 上 ， 應 展 示 其 屋 宇 署 參 考 編 號 ， 例 如 BD 2/9876/10 或  

BD 2-3/9876/10(6)； 及  

(iii) 如 在 上 文 (i)及 (ii)段 所 述 的 招 牌 進 行 改 動 （ 除 只 更 換 招 牌 的

展 示 面 外 ） ， 應 先 除 去 原 有 的 編 號 ， 展 示 新 的 編 號 ， 以 免

混 淆 。  

2 .   如 在 那 些 沒 有 獲 得 批 准 或 並 非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而 豎 設 的 現 存 招 牌

上 ， 進 行 任 何 改 動 招 牌 或 更 換 招 牌 的 展 示 面 的 小 型 工 程 ， 小 型 工

程 呈 交 編 號 應 以 黑 色 英 文 字 母 及 數 目 字 ， 配 以 黃 色 底 色 （ 亦 即 黃

底 黑 字 ） 。  

3 .   所 有 英 文 字 母 應 為 大 寫 。 所 有 英 文 字 母 及 數 目 字 的 高 度 應 不 少 於

3 5 毫 米 及 應 為 “ Arial＂ 字 體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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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上 述 編 號 應 展 示 在 耐 用 物 料 上 及 穩 妥 地 固 定 在 招 牌 上 的 當 眼 位

置 ， 以 便 能 從 下 列 建 議 的 地 方 看 見 ：  

(i) 如 屬 伸 出 式 招 牌 、 豎 設 於 露 台 ／ 簷 篷 上 或 懸 掛 於 露 台 ／ 簷

篷 底 部 下 的 招 牌 或 固 定 於 地 面 上 的 招 牌 ， 應 從 最 近 的 行 人

路 或 行 人 徑 可 看 見 ；  

(ii) 如 屬 靠 牆 招 牌 ， 應 從 最 近 或 對 面 的 行 人 路 或 行 人 徑 可 看

見 ； 及  

(iii) 如 招 牌 是 豎 設 於 大 廈 的 屋 頂 上 ， 應 從 大 廈 的 主 天 台 可 看

見 。  

 

 

 

 

（2010 年 12 月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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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E  

（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 APP-147）  

 
 

關 乎 屋 頂 上 無 線 電 通 訊 站 、 天 線 或 收 發 器 的 小 型 工 程  
 
 

關 乎 屋 頂 上 無 線 電 通 訊 站 （ 只 用 於 電 訊 服 務 並 採 用 機 組 櫃 形 式

者 ） 、 天 線 或 收 發 器 的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， 包 括 第 1 .13 、 1 .14 、 2 .12 、

3 .8、 3 .9 及 3 .10 項 ，可 根 據 簡 化 規 定 進 行 。 有 關 這 些 項 目 的 詳 細 描

述 ， 請 參 考 《 建 築 物 ( 小 型 工 程 ) 規 例 》 附 表 1 。  

2 . 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留 意 ， 公 共 電 訊 營 辦 商 須 確 保 其

無 線 電 通 訊 站 符 合 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要 求 ， 並 且 在 大 廈 屋 頂 上 安 裝 無

線 電 通 訊 站 及 ／ 或 在 大 廈 外 牆 上 安 裝 天 線 前 ， 須 先 獲 得 電 訊 管 理 局 、

（ 如 有 需 要 ）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、 屋 宇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的 批 准 。  

3 .  要 在 屋 頂 上 豎 設 或 改 動 用 於 支 承 無 線 電 通 訊 站 、 天 線 或 收 發 器

的 構 築 物 ， 已 獲 委 任 的 認 可 人 士 須 向 電 訊 管 理 局 呈 交 一 份 聲 明 ， 指 出

擬 安 裝 的 無 線 電 通 訊 站 是 符 合 屋 宇 署 的 要 求 的 。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應 參 考 電 訊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《公 共 電 訊 營 辦 商 申 請 於 樓 宇 及 天 台

裝 設 用 於 公 共 電 訊 服 務 的 無 線 電 基 台 須 知 》中 的 詳 情 。  

4.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應 提 醒 有 關 處 所 的 業 主 ， 拆 除 於 屋

頂 上 用 於 支 承 無 線 電 通 訊 站 、 天 線 或 收 發 器 的 構 築 物 及 無 線 電 通 訊 站

機 組 櫃 ， 亦 可 能 屬 於 簡 化 規 定 下 的 小 型 工 程 。  

 

 

 

 

 

（2010 年 12 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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